
3636

贫困县涉农资金统筹整合是党中

央、国务院着眼脱贫攻坚全局作出的

重大决策部署，是发挥财政资金在扶

贫开发中的主导作用和集聚效应，提

高资金配置率，保障脱贫攻坚资金需

求的关键之举。自2016年国务院办公

厅下发《关于支持贫困县开展统筹整

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试点的意见》以

来，青海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及时

制定实施意见，青海省各地、各部门

强化责任、密切配合，涉农资金统筹

整合工作取得显著成效，逐步探索出

一套符合青海省情的贫困县涉农资金

整合路子，为集中财力推进精准扶贫、

精准脱贫提供了有力支撑。

“青海省辖2市、6个自治州、45

个县（区、市、行委），除西宁市四个

区和两个无贫困人口的行委以外，其

余39个县（市）全部被划定为贫困县，

贫困程度深，脱贫攻坚任务艰巨。”青

海省财政厅副厅长张善明说，“贫困县

涉农资金整合政策的实施，切实改变

了财政扶贫资金‘撒胡椒面’的做法，

进一步提高了财政涉农扶贫资金规模

和计划性，为发展贫困县产业扶贫项

目提供了重要支撑，为充分发挥资金

使用效益提供了强有力的制度保障。”

聚沙成塔  显合力办大事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贫

困县开展涉农资金统筹整合的一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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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青海省政府先后召开了三次全

省支持贫困县涉农资金统筹整合试点

会议，明确以省扶贫开发领导小组为

依托，各级党委、政府在扶贫开发领

导小组统一领导部署下，层层落实领

导责任制和部门分工负责制，形成了

各级党政“一把手”亲自抓、分管领导

具体抓、涉农部门配合抓的良好格局，

牢固树立了各级、各相关部门支持贫

困县开展涉农资金统筹整合使用、全

力服务脱贫攻坚目标任务的大局意

识，为顺利推进整合工作提供了强有

力的组织保障。2016年起，青海省在

30个贫困县开展了涉农资金统筹整合

试点工作，2017年在全省39个贫困县

全部推开。

“对于青海这样一个经济基础弱、

经济来源少的省份来说，涉农资金整

合为全省农牧区饮水安全、道路硬化、

农田灌溉、农村公路等脱贫攻坚中必

须要补的短板做了强有力的资金保

障，为切实改善贫困地区农业生产、

生活环境奠定了基础。”张善明告诉 

记者。

饮水安全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一

项重要民生工程。青海虽是三江发源

地，但绝大多数地方高寒、缺氧，东

部干旱山区地处黄土高原与青藏高原

过渡地带，山大沟深、干旱缺水，饮

水安全问题严重制约了贫困地区农牧

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久治县年保玉则。 王新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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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脱贫和生产生活条件改善。为百姓

“解渴”、在五年时间内彻底改善贫困

地区农牧民的饮水困境，是青海脱贫

攻坚战的必破之题。

西宁市湟中区针对全区人畜饮水

工程点多面广，集中式、分散式水源

共存，以及部分饮水工程老化失修严

重的现状，规划农村人畜饮水安全巩

固提升项目工程共19项，涉及全区15

个乡镇379个行政村的43.99万人，其

中贫困村156个、贫困人口18356人，

非贫困村237个、贫困人口13062人。

按照项目规划，湟中区整合水利发展

资金11194万元、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6807万元，共计18001万元投入农村

饮水安全巩固提升项目。通过近四年

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的全面实

施，改善了全区379个行政村43.99万

人饮水条件。不仅提高了农牧民的生

活质量和健康水平，更因为有了用水

保证而促进了“种养加”等多种经营

的发展，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增加了就

业机会。

早在2001年，青海省就按照“整

合资源、集中财力、突出重点、办好实

事”的原则，对行业间涉农资金整合

进行了探索，每年年初将中央和省级

财政安排的支农、扶贫、农业综合开

发、易地搬迁等资金纳入年初省级支

农资金整合盘子，并以省政府办公厅

名义印发整合实施方案。从2001年到

2019年，整合规模由3.9亿元增加到

了169.45亿元，年均增长23.3%。通过

整合中央奖励资金、农业发展、水利

发展、科技等资金4.58亿元，实施了

都兰县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整合农

业资源保护利用、扶贫资金3亿元实

施了牦牛青稞振兴项目；整合美丽乡

村、厕所革命、污水治理、环境整治等

资金21.6亿元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项目。资金整合不仅有力支撑了国家

和省委、省政府各项支农强农惠农富

农重大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使财政

涉农资金配置效益得到了有效发挥，

还推动了各部门在扶贫工作上的衔接

配合，汇聚了强大的扶贫联动效应。

精准施策  强监管重绩效

涉农资金整合化零钱为整钱，集

小钱成大钱，切实解决了贫困地区扶

贫资金“小散乱”和项目安排“重复化”

的难题。确保资金整合和使用的规范

化、科学化，既要整合，又要管理。为

此，制定了《青海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支持贫困县开展统筹整合使用财

政涉农资金试点工作的实施意见》。

2018年，在总结提炼贫困县开展涉农

资金统筹整合工作经验基础上，又制

定出台了《青海省深入推进涉农资金

整合的实施意见》，确定了青海省探索

建立涉农资金统筹整合长效机制“三

步走”的工作目标，即：2018年，实

现农牧业发展领域行业内涉农专项转

移支付的统筹整合；到2019年，基本

实现农牧业发展领域行业间涉农专项

转移支付和涉农基建投资的分类统筹

整合；到2020年，构建形成农牧业发

展领域权责匹配、相互协调、上下联

动、步调一致的涉农资金统筹整合长

效机制。

在行业内涉农资金整合过程中，

对政策目标、投入方向、扶持环节、管

理方式等相近的专项资金进行源头归

并为大专项，其中，将中央财政17项

涉农专项转移支付全部纳入贫困县涉

农资金统筹整合范围，2018年整合资

金130.2亿元，2019年整合资金120.9

亿元。同时，参照中央财政专项转移

支付名称，将省级财政安排的农业补

贴、科技推广、休闲农业、合作组织

发展、设施农业、农田水利、中小河

治理、水利设施维修养护、造林绿化、

林业产业等若干个小专项合并为农业

生产发展、水利发展、林业改革发展、

专项扶贫、农村综合改革等14个大专

项，涉及资金全部纳入贫困县涉农资

金统筹整合范围。

为实现资金使用优化，充分激发

各部门、各级政府积极性，青海省按

照省级“管总量不管结构、管任务不

管项目、管监管不管实施”的要求，建

立了财政部门内部协商整合机制、财

政与涉农部门之间协商、各涉农部门

之间协商的整合机制。推进简政放

权，在资金分配上采取“因素法”切块

下达到县，项目选择权、安排权、使

用权全部下放到县，充分赋予县级整

合资金自主权。贫困县按照“精准发

力、注重实效”的原则，从资金使用环

节入手，发挥财政涉农资金统筹整合

的主体作用，以脱贫攻坚规划为引领，

精准整合使用资金。同时，大力推进

涉农资金项目库建设，要求各县坚持

以贫困户脱贫、贫困村退出优先的原

则，重点以特色种养业、现代服务业、

生态文化旅游业、民族特色手工业、

新能源产业等扶贫主导产业和列入县

级“十三五”脱贫攻坚重点任务为主

要内容，结合整合资金数量、资源总

量合理确定入库项目，资金整合后的

使用全部从项目库中安排。

坐落在大通县东南部朔北藏族乡

的窎沟片区乡村旅游扶贫产业园就是

这样一个项目。统筹整合了东西部协

作南京帮扶资金670万元、美丽乡村

建设资金750.4万元，农村综合改革

资金1535.02万元，县级扶贫专项资金

1000万元，共计5455.42万元。2017—

2019年，累计接待游客170万人（次），

实现门票收入1120余万元，带动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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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450万元以上，累计吸纳本村和

周边地区劳动力3万余人次参与到园

区建设，发放务工工资190多万元，

辐射带动沿线村庄餐饮业、服务业快

速发展，提升了群众收入水平，真正

用资金统筹整合的源头为百姓引来了

致富的活水。

在涉农资金监管方面，青海省探

索以县级扶贫开发领导小组作为整合

实施主体，统筹项目实施与资金管理。

项目批复后，县级各部门按照职责分

工和项目建设管理程序及时组织项目

实施，对项目实施、资金使用全过程

监督管理，贫困村驻村第一书记、驻

村工作队、村委会深度参与涉农资金

使用和项目管理。市（州）涉农部门定

期、不定期开展项目实施情况检查、

督促和指导。省级涉农部门加强对各

县开展重点检查，对县级监管责任落

实情况进行督导。同时，加强与纪委

监委、审计等相关部门的密切配合，

充分发挥社会中介机构的专业优势，

切实加强对涉农资金的监督检查，形

成权责明确、有效制衡、齐抓共管的

监管格局，防止借统筹整合名义挪用

财政涉农资金。为全力保障涉农资金

支出需求，还建立了涉农资金省、市、

县三级库款调度联动机制，按照预算

指标下达情况，结合各地涉农资金实

际支出需求，科学进行库款调度，积

极采取省对下转移支付、省直拨到县

等多种方式实现按需调度，确保涉农

资金及时足额直达到县，保障各县涉

农资金整合支出需求。

按照“既要整合，又要管理”的

要求和“用钱必问效、无效必问责”

的绩效用财理念，将贫困县涉农资金

统筹整合使用情况专门作为年度目

标考核一个重要指标进行评价，二级

指标分整合培训、方案编制、整合规

模、整合资金支出进度等，指标权重

占20%。青海省财政厅会同省扶贫局

每年按照绩效评价办法，下发通知要

求各市（州）县组织自评，在各市（州）

县开展自评的基础上组织省对下集中

评价，评价结果报请省委、省政府同

意后通报各地，并将评价结果作为省

对下分配奖励资金的重要依据，确保

贫困群众的“救命钱”一分一厘都不

会乱花。

持续探索  不松劲不懈怠

经过不断探索实践，青海省在统

筹整合涉农资金方面取得了一定成

效，特别是各县在集中力量打赢脱贫

攻坚方面，围绕脱贫任务统筹整合使

用资金，2016—2019年，全省贫困县

实际统筹整合各类涉农资金627亿

元，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了有力支

撑。通过扶持壮大村集体经济发展，

全省4111个行政村实现集体经济“破

零”，占全省行政村总数的99.2%，其

中2355个村经营性收入超过5万元，

占全省行政村总数的56.8%。通过实

施易地搬迁项目，全省共搬迁5.2万

户、20万人，新建集中安置点297个，

使“一方水土养活不了一方人”的问

题得以有效解决。累计开发生态公益

性管护岗位8.5万个，安排符合条件

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劳动力4.69万人，

近18万贫困人口因此受益，按照每

人每月1800元标准发放劳动报酬，年

收入2.16万元，仅此一项就可以确保

5人以下贫困户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

超过4000元脱贫线，实现了生态保护

和脱贫攻坚的双赢。通过大力支持发

展扶贫产业，打造了拉面、枸杞、牦

牛、藏羊、青稞、冷水鱼等一大批“青

字号”特色优势产品，依托电商、自媒

体、青海之窗、扶贫超市、消费扶贫等

方式的推介实现了产销对接，让高原

特色农畜产品走向了全国。

2020年是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收

官之年，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

实现之年。青海财政将一如既往，为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衔接推进乡

村振兴工作继续做好有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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